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              教師發展中心
     96.03.19   95學年度教務會議通過
     96.10.05   96學年度教師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96.10.09   96學年度校務會議通過
     98.03.30   97學年度教師發展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8.04.28   97學年度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9.12.13   99學年度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09.08  100學年度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1.19  100學年度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5.31  100學年度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01.24  101學年度教師發展委員會議修訂
     102.06.10  101學年度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02.12  102學年度教師發展委員會修訂

     103.03.03  102學年度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學品質，獎勵教學優良教師，肯定其專業學養及投注於教學之努力與貢獻，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獎勵對象資格：

1、 凡在本校連續任教滿三年以上之專任教師、護理科實習指導教師，遴選之前兩學年(四學期)每週授課時數達基本時數。
2、 具有傑出教學成果，或於教材與教學方法上有具體成效者。
3、 致力於提高學生讀書風氣卓有成效者。

4、 品德優良、教學理念與熱忱足為師生典範者。
5、 確實遵守學校有關教學之規定。
6、 其他與教學有關之重大事蹟。
第  三  條  獎勵名額：

1、 每學年辦理一次，遴選教學優良教師1~7名(不分等第)，校內專任教師6名，護理科實習指導教師1名。
2、 本奬項為本校榮譽奬項，經審核後若條件未達評量標準，必要時當學年名額可從缺。
3、 為擴大獎勵範圍，獲獎教師於得獎後之三學年不得再申請或再予推薦。
第  四  條  獎勵方式：
1、 每位獲獎教師頒發獎狀乙紙及獎金以茲鼓勵(實際金額依教育部核准獎助  經費調整)，並由校長於全校性場合中公開表揚。
2、 獎勵經費自本校接受教育部獎助提昇教師素質經費之改進教學項目下勻支。
第  五  條  遴選作業程序： 
  一、推薦 
(1) 各教學單位(含通識教育中心)應依據教師教學品質、學生課業輔導、 教務行政配合、教學貢獻等教學優良教師遴選量化指標(如附件一)、實習指導教學優良教師遴選量化指標(如附件五)，於每年四月中旬前，推薦符合獎勵資格之教師為候選人。
(2) 候選教師者「教學優良教師評量表」(如附件二)一份、「實習指導教學優良教師評量表」(如附件六)一份，並提供各項教學相關具體資料，送交所屬教學單位。

  二、初選：
(1) 各教學單位(含通識教育中心)經該科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據候選教師各項具體資料、學生之反應、參酌科內教師及校友之整體意見，自候選教師中選出適當人選。
(2) 各單位推薦之候選人數以該科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四捨五入)為原則；不足一名之單位，至多可推薦一名。
(3) 各教學單位主任為該科候選教師之推薦人，依科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決議填具「推薦表」(如附件三、附件七)，對候選教師之教學優良事蹟作三百字之簡要說明，提供複選參考。

(4) 初選完成後，各教學單位(含通識教育中心)於每年六月中旬前檢附候選教師之推薦表、教學優良教師評量表及相關佐證資料，送教師發展中心進行資料彙辦。

  三、複選：
(1) 教師發展中心完成候選教師相關資料彙整及核查後，提送「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進行複選。
(2) 「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由校長遴聘副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技術合作處主任、人事室主任、教師發展中心主任、各科主任（含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三年內曾榮獲本校教學優良獎之教師等人組成。開會時，委員因故無法親自出席，不得請代理人出席及投票。

(3) 為兼顧量化與質化之因素，對候選教師之貢獻質與量並重。每位遴 選委員就候選教師所附各項書面資料，並依「教學優良教師評量表」(如附件二)、「推薦表」(如附件三)，「實習指導教學優良教師評量表」(附件六)、「推薦表」(附件七)標準進行討論。
(4) 「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經充分討論後，以選票圈選方式進行無記名投票，自通過初選教師名單中，複選出數名教學優良教師。

(5) 遴選委員會需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且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為通過複選名單。複選名單中，再依評量總分前五名者為該學年度教學優良得獎教師，評量總分需達80分以上方為通過。

(6) 若有遴選委員為該學年教學優良獎之候選人，應迴避評選。另遴選委員有義務對候選人資料予以保密。
(7) 「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於十一月底前完成複選，將審查結果          

提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而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第  六  條  獲獎教師應於獲獎後二個月內提供教學優良心得報告，公佈於本校相關刊物或網頁，得依校內各單位需要時協助進行校內專、兼任教師及新進教師教學輔導工作，積極協助提升本校教學品質。
第  七  條  獲獎教師所提供之各項資料，得由學校安排公開陳列。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教師發展委員會與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佈後實行，修正時亦同。
第  九  條 獎勵方式：
1、 本辦法所需獎助經費由當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之改進教學項目下提列。

2、 依審查結果以案為單位頒予獎勵，獎助金額為新台幣貳萬伍千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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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候選教師以該科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四捨五入)為原則；不足一名之單位，至多可推薦一名

→一至八位教師獲優良獎教師，頒發獎狀乙紙及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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